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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票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公司以非公开定向发行的方式成功发行 3,33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

金 9,990,000 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00 元。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在册股东均自愿放弃股份优先配售权，并出具相应承诺书。同

时，在册股东均承诺于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前不进行股份转让。 

在册股东放弃优先配售的股份，计入向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的份额。 

（四）、发行对象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1 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新增自然人投资者，新增

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如下表： 

序号 认购人名称/姓名 拟认购数量（股） 拟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曹跃伟 3,330,000 9,990,000 现金 

合计 3,330,000 9,990,000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本次新增自然人投资者：1 名 

曹跃伟，男，身份证号码：23108319620128****，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经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外大街证券营业部开具证明，证明其在证

券公司开立了账户可以买卖挂牌公司股票。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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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因此，上述 1 名发行对象符合投

资者适当性的规定，可以参与东展科博股票发行。 

2. 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截至本次定向发行之前，东展科博股东总数为 9 人，本次发行新增股东 1

人，新增投资者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

条规定的投资者条件，股票发行后股东总数为 10 人，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

符合豁免向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七）本次发行的验资情况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北京东展科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验资报告》（(2016)京会兴验字第 09010002 号），截至 2016

年 1 月 21 日止，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9,990,000.00 元，全部为货币出资。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3,330,000.00元，计

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6,660,000.00 元。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 10 名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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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

质 

限售股份数

量（股） 

1 陈小郴 4,025,000.00 23.45% 自然人 3,018,750.00 

2 陈刚 2,875,000.00 16.75% 自然人 2,156,250.00 

3 
北京中诚永道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2,666,667.00 15.53% 非法人 -- 

4 
北京峥奕嵘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530,000.00 14.74% 法人   

5 李仙赐 2,000,000.00 11.65% 自然人 -- 

6 王颖 1,380,000.00 8.04% 自然人 1,035,000.00 

7 赵李真 1,000,000.00 5.82% 自然人 -- 

8 何有泉 460,000.00 2.68% 自然人 345,000.00 

9 高长春 230,000.00 1.34% 自然人 172,500.00 

  合计 17,166,667.00  100.00% -- 6,727,500.00 

 

2、本次发行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东性

质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陈小郴 4,025,000.00 19.64% 自然人 3,018,750.00 

2 曹跃伟 3,330,000.00 16.25% 自然人  

3 陈刚 2,875,000.00 14.03% 自然人 2,156,250.00 

4 
北京中诚永道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2,666,667.00 13.01% 非法人 -- 

5 
北京峥奕嵘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530,000.00 12.34% 法人   

6 李仙赐 2,000,000.00 9.76% 自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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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颖 1,380,000.00 6.73% 自然人 1,035,000.00 

8 赵李真 1,000,000.00 4.88% 自然人 -- 

9 何有泉 460,000.00 2.24% 自然人 345,000.00 

10 高长春 230,000.00 1.12% 自然人 172,500.00 

  合计 20,496,667.00 100.00% -- 6,727,500.00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

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股票发行前 股票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351,250 7.87 1,351,250 6.59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2,242,500.00 13.06 2,242,500.00 10.94 

3.核心员工         

4.其他 8,196,667 47.75 11,526,667 56.24 

合计 10,439,167.00 60.81 13,769,167.00 67.18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053,750.00 23.61 4,053,750.00 19.78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6,727,500.00 39.19 6,727,500.00 32.82 

3.核心员工         

4.其他         

合计 6,727,500.00 39.19 6,727,500.00 32.82 

总股本 17,166,667.00 100 20,496,667.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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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股本及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股本为 17,166,667 股，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9 人；股票

发行后，公司股本为 20,496,667 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1 名，股票发行后股东

总人数为 10 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募集资金为 9,990,000 元，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

模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稳健，

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财务实力增强。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发展。在发行前后公司业务结构未发生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小郴和王颖，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5,405,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31.49%，；本次股票发行后陈小郴和王颖，两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405,000.00 股，占总股本的 26.37%，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

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管人员及核心员工持

股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  名 职  务 
发行前持股数

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数

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发行后限售股

份数量（股） 

陈小郴 
董事长、总

经理 
4,025,000 23.45 4,025,000 19.64 3,018,750 

陈刚 董  事 2,875,000 16.75 2,875,000 14.03 2,156,250 

王颖 董  事 1,380,000 8.04 1,380,000 6.73 1,035,000 

何有泉 董  事 460,000 2.68 460,000 2.24 345,000 

高长春 董事、副总 230,000 1.34 230,000 1.12 17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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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 

付鸿雁 
财务负责

人 
          

李鹏艳 
董事会秘

书 
          

金永新 
监 事 会 主

席 
          

崔迎椿 监事           

于婷 监事           

合计 8,970,000.00 52.25 8,970,000.00 43.76 6727500.00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定向发行后 

定向发行前 

2014.12.31/2014 年度 2013.12.31/2013 年度 

每股净资产（元/股） 1.68 1.43 0.995 

资产负债率(%) 26.25 33.38 41.33 

流动比率（倍） 3.66 2.85 2.16 

速动比率（倍） 2.47 1.66 1.26 

净资产收益率(%) -3.77 -10.22 -41.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9 -0.2377 

注：定向发行后指标依据披露的经审计的 2014 年度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并按照增资完成

后资产情况摊薄测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新

增股份不予限售。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2016 年 1 月 25 日，公司主办券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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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针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东展科

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之专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认为： 

（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前股东人数为 9 名，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 10 名，同时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符合豁免向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公司已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各项业务

规则等规定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等治理细则，并规范了治理机制。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运

行良好，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履行职责，公

司治理机制健全、运作合法规范，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主办券商督促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第 1

号—信息披露》、《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

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将本次股票发行的有关情况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进行披露，东展科博已按照相关规定披露

了本次发行应当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行为。 

（四）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市净率等

多种因素，并与现有股东沟通后最终确定。东展科博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方式、

定价过程公平、公正，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

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及发

行对象合法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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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展科博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自然人投资者，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

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等规定的

相关要求。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投资

者；（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东展科博此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

者 1人，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六条规定

的投资者条件。 

（七）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中对现有股东认购安排为：“本次定向发行在册股

东均自愿放弃股份优先配售权，并出具相应承诺书。同时，在册股东均承诺于本

次定向发行完成前不进行股份转让”。 

（八）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 

（九）根据股转公司 2015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

业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管理的监管问答函》的要求，我们对本次参与认购对象

及现有股东是否存在私募投资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况进行了核查。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及现有股东中不存在其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或私募投资基金。 

（十）参与公司本次发行的所有股权认购不存在股份代持及对赌的情形。 

（十一）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向持股平台发行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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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东展科博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业务细则》、《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2016 年 1 月 25 日，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针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北

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合法合

规性的之法律意见书》，认为东展科博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结果及发行对象合法

合规。结论性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符合《管理办法》

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二）公司的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三）东本次股票发行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

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票发行对

象曹跃伟的股票认购款经兴华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已经缴纳，公司本次股票发

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公司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

协议内容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真实、合法、有效，对公司及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安排，保障了现有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股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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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 

（六）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和公司现有股东中并不存在《证券投资基金法》、

《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及《投资基金登记和备案办法》中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

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七）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 

（八）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九）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

果公平、公正且合法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具有法律效力；

本次发行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符合法律规定，保障了现有股东合法权益；

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但尚需向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履行备案程序；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和公司现有股东中并

不存在《证券投资基金法》、《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及《投资基金登记和备案办法》

中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

形；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六、股票发行方案调整 

2015 年 11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如下议

案：《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议召开 2015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日，公司发出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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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并于 2015 年 11 月 11 日将上述信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平台”）公告。 

2015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

事会提交的上述议案。2015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将上述信息在信息披露平台公告。 

由于发行对象范围的变化，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重新审议了如下议案：《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提议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日，公司发出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将上述信息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平

台”）公告。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

事会提交的上述议案。2015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将上述信息在信息披露平台公告。 

 

 



 14 

七、相关声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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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声明 

 

主办券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陆涛 

 

项目负责人：                       

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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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经办人员已阅读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对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的

专业意见无异议，确认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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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经办人员已阅读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对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

的专业意见无异议，确认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                        

 

 

经办注册会计师：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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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一）《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五）《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六）《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七）《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

性之专项意见》 

（八）《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展科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法

律意见书》 

（九）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6)京会兴验字第 09010002

号）《验资报告》。 


